
2014年 1 月 29 日 星期三

B5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 B56版）

４．３

合约选择：基金管理人根据股指期货当时的成交金额、持仓量和基差等数据，选择和基金组合相关性高的股指期货合

约为交易标的。

九、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８０％＋

中证全债指数

×２０％

。

如果上述基准指数停止计算编制或更改名称，或者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

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本基金可以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

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但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属于风险程度较高的投资品种，其预期风险收益水平高于货币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混合型基金。

十一、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已经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７２１

，

８７４

，

３９５．０９ ９０．９１

其中：股票

１

，

７２１

，

８７４

，

３９５．０９ ９０．９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８９

，

４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３

其中：债券

８９

，

４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３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７３

，

８９４

，

６０７．１７ ３．９０

６

其他资产

８

，

６９６

，

８８３．６９ ０．４６

７

合计

１

，

８９３

，

９６４

，

８８５．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８２５

，

５５０

，

３５０．２０ ４３．７９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９５

，

１７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５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９４

，

０７９

，

４４０．８５ ４．９９

Ｊ

金融业

９５

，

８４７

，

３９２．７７ ５．０８

Ｋ

房地产业

３１２

，

７５６

，

５７０．６７ １６．５９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７３

，

７７８

，

８４０．６０ ３．９１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２４

，

６９０

，

８００．００ １１．９２

Ｓ

综合

－ －

合计

１

，

７２１

，

８７４

，

３９５．０９ ９１．３４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３００２５１

光线传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９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８７

２ ００２５７２

索菲亚

５

，

６００

，

２２６ １１１

，

６６８

，

５０６．４４ ５．９２

３ ００２３０３

美盈森

２

，

５８１

，

６０４ １００

，

１１４

，

６０３．１２ ５．３１

４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３

，

５００

，

９５１ ９２

，

９８５

，

２５８．５６ ４．９３

５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２

，

２９９

，

９２５ ９２

，

９３９

，

９６９．２５ ４．９３

６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８

，

６００

，

８４９ ８４

，

９７６

，

３８８．１２ ４．５１

７ ６００３３２

白云山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８１

，

８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４

８ ００００２４

招商地产

３

，

４００

，

８１６ ８１

，

６１９

，

５８４．００ ４．３３

９ ６００８３２

东方明珠

６

，

９９９

，

８９０ ７３

，

７７８

，

８４０．６０ ３．９１

１０ ６０００６６

宇通客车

３

，

８００

，

０３２ ６９

，

９２０

，

５８８．８０ ３．７１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８９

，

４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５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８９

，

４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５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８９

，

４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５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２０４１９ １２

农发

１９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８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１

２ １３０４１０ １３

农发

１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６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８．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８．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

时点选择：基金管理人在交易股指期货时，重点关注当前经济状况、政策倾向、资金流向、和技术指标等因素。

套保比例：基金管理人根据对指数点位区间判断，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决定套保比例。 再根据基金股票投资组合

的贝塔值，具体得出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买卖张数。

合约选择：基金管理人根据股指期货当时的成交金额、持仓量和基差等数据，选择和基金组合相关性高的股指期货合约

为交易标的。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９．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９．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０．１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者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情况。

１０．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１０．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４２６

，

０２９．２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

，

０６１

，

２５４．６０

５

应收申购款

６

，

２０９

，

５９９．８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８

，

６９６

，

８８３．６９

１０．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０．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 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１０％ ０．０３％ －１．２３％ ０．７５％ １．３３％ －０．７２％

２０１２

年

３１．７０％ １．２３％ ７．０８％ １．０２％ ２４．６２％ ０．２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４．５５％ １．５６％ －９．７４％ １．２０％ ２４．２９％ ０．３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７．３５％ １．４８％ －３．０８％ １．１８％ ３０．４３％ ０．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６７．８９％ １．３３％ ２．５０％ １．０８％ ６５．３９％ ０．２５％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本基金将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５％

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其中，权证投资比例不超过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３％

），将基金资产的

５％－４０％

投资于债券和现金等固定收益类品种（其中，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

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股票的资产不低于基金股票资产的

８０％

。本基金的建仓

期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６

个月。 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投资组合达到上述投资组合比例的要求。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和银行账户维护费；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按费用支出金额支

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二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认购费

（

１

）投资者认购需全额缴纳认购费用。 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募集期

间发生的各项费用。认购费率按认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认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当需

要采取比例配售方式对有效认购金额进行部分确认时，投资者认购费率按照有效认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费率

表如下：

认购金额（

Ｍ

） 认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８％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２％

Ｍ≥１０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计算公式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

１＋

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

－

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

＝

（净认购金额

＋

认购利息）

／

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认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

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尾数舍去，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２

、申购费

（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

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不高于

１．５％

，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适用以下前端收费费率标准：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３％

Ｍ≥１０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计算公式

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３

、赎回费

（

１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

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不高于

０．５％

，随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持有期 赎回费率

１

年以内

０．５％

１

年以上（含）

－２

年

０．２５％

２

年以上（含）

０

注：就赎回费而言，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２

年指

７３０

天。

（

２

）计算公式

采用“份额赎回”方式，赎回价格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基金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金额扣减赎回费用，

其中：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４

、转换费

（

１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由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组成，转出时收取赎回费，转入时收取申购补差费。 其中赎回费的收取标准

遵循本招募说明书的约定，申购补差费的收取标准为：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

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０

】。

（

２

）本基金转换交易的计算

本基金的转换交易包括了基金转出和基金转入，其中：

①

基金转出时赎回费的计算：

由股票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货币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待结转收益（全额转出时）

赎回费用

＝

转出总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

＝

转出总额

－

赎回费用

②

基金转入时申购补差费的计算：

净转入金额

＝

转出净额

－

申购补差费

其中，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０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

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１．

在“第三部分、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基金管理人主要人员情况、基金经理及投资决策委员

会委员的相关信息；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托管人相关情况信息；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４．

在“八、基金的申购、赎回、转及其他注册登记业务”部分，更新了基金申购及转换限额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相关信

息；

５．

在“九、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更新了“投资决策流程”中涉及

的相关部门的名称；

６．

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部分，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７．

在“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的相关信息；

８．

在“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更新近期发布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目录，目录更新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上接B54版）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风险程度高的投资品种。

一、各类别风险定义

1、投资组合风险

在基金日常管理风险过程中，由投资部对投资组合风险进行监控和管理。 此类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系统性风险：基金在投资中因市场原因而无法规避的风险；

（2）行业配置风险：基金中某行业投资比例出现与基准的较大偏差而可能产生的风险；

（3）证券选择风险：基金中某只股票的持仓比例出现与基准的较大偏差而可能产生的风险；

（4）风格风险：基金在投资风格上与基准之间产生偏差，偏重于某种风格而产生的风险。

2、个股风险

在基金日常管理风险过程中，由投资部对个股风险进行监控和管理。 此类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财务风险：基金在投资过程中，由于对上市公司基本面特别是财务状况判断出现失误，造成基金资产净值受损的风险；

（2）流动性风险：基金资产不能迅速、低成本地转变成现金，或者不能应付可能出现地投资者大额赎回的风险；

（3）价格风险：在一定时间期限内，当基金中某只证券的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波动幅度超出一定比例。

3、衍生工具风险

在基金日常管理风险过程中，由投资部对个股风险进行监控和管理。 目前，此类风险主要指由权证投资引发的风险。

4、作业执行风险

在基金日常管理风险过程中，由运营部及法律、监察稽核部对作业风险进行实时预警与监控。 此类风险主要包括基金在日常操作

中出现违反法规或公司相关管理制度，或者交易执行中的操作失误以及信息系统故障产生的风险。

二、风险管理措施

1、投资组合风险

本公司运用国际通行的风险管理系统，以跟踪误差为核心，建立一整套评估指标测量、分析跟踪误差的构成，判断风格因素、行业

因素、个股因素对跟踪误差的影响。 同时，运用国际通行的回报分析系统将基金的超额回报/风险分解为时机选择、风格选择、行业选

择、个股选择四类回报，有效地帮助基金管理人了解超额回报来源以及相应承受的风险水平，为基金管理人资产调整提供参考性的指

引，以实现在有效控制组合风险的情况下获取更高的超额收益。

2、个股风险

（1）财务风险。本公司投资以基本面为基础，个股的挑选不仅注重盈利的成长动能以及价值评估，还重视个股的财务风险。通过景

顺长城“股票研究数据库（SRD）” ，详尽评估公司的财务状况，包括资产负债结构、现金流状况、营运状况、盈利能力等，并通过对所投

资品种的实地调研及公司业绩的合理性分析，有效规避可能的财务风险。

（2）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具体指标是行业集中度、个股集中度和流动性比率。

（3）价格风险。 建立并执行实时价格异常监控机制，任何异常变化将通知相关研究人员分析调查。

3、衍生工具风险

对权证投资风险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主要包括：

（1）制定权证投资管理制度，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新调整。

（2）严格执行公司的投资管理制度。

（3）对权证市场进行充分研究并定期对权证投资进行风险和绩效评估。

4、作业执行风险

作业执行风险识别与衡量的具体指标是法规限制和投资比例限制。本公司信息系统除定期进行数据备份之外，并定有灾难回复计

划（Business� Recovery� Plan），确保公司操作系统可以在重大灾难发生后，迅速回复运作，以确保客户权益。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已经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财务数据截至2013年9月30日。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8,457,332,377.74 90.50

其中：股票

8,457,332,377.74 90.50

2

固定收益投资

290,785,404.48 3.11

其中：债券

290,785,404.48 3.11

资产支持证券

- -

3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5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585,600,443.20 6.27

6

其他资产

11,298,317.86 0.12

7

合计

9,345,016,543.28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12,459,331.50 0.13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3,142,964,747.45 33.75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349,223,879.22 3.75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308,737,916.57 24.79

J

金融业

2,608,468,364.33 28.01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0,318,155.98 0.33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5,159,982.69 0.06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8,457,332,377.74 90.82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002065

东华软件

23,063,712 758,334,850.56 8.14

2 000400

许继电气

19,500,000 628,485,000.00 6.75

3 600804

鹏博士

29,597,792 548,743,063.68 5.89

4 600406

国电南瑞

36,434,085 526,472,528.25 5.65

5 600837

海通证券

40,030,023 500,775,587.73 5.38

6 600030

中信证券

40,041,902 492,114,975.58 5.28

7 600000

浦发银行

45,999,907 464,139,061.63 4.98

8 000999

华润三九

15,417,139 381,882,533.03 4.10

9 600718

东软集团

27,764,866 357,611,474.08 3.84

10 002570

贝因美

7,320,094 304,515,910.40 3.27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249,247,000.00 2.68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249,247,000.00 2.68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41,538,404.48 0.45

8

其他

- -

9

合计

290,785,404.48 3.12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120245 12

国开

45 1,000,000 99,860,000.00 1.07

2 120419 12

农发

19 700,000 69,867,000.00 0.75

3 130311 13

进出

11 500,000 49,595,000.00 0.53

4 128002

东华转债

334,262 41,538,404.48 0.45

5 130201 13

国开

01 300,000 29,925,000.00 0.32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8.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8.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股指期货。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9.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9.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9.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0.1

1、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通证券” ，股票代码：600837）发行的“一海通财” 系列产品系现行监管规则未予明确的创新

型产品，但其未按照《证券公司业务（产品）创新工作指引（试行）》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履行创新产品方案报送义务，于

2013年4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的《关于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针对决定提出的问题，该公司高度重视，于第一时间积极组织整改，完善相关工作程序，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和处分。

同时该公司公告表示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继续推进创新业务发展，同时严格遵守相关监管规定，严格履行报送义务。

本基金投研人员分析认为：目前海通证券产品创新的相关披露、报送流程已经有所提高，该事件对海通证券目前的生产经营不构

成实质性的影响。 该公司目前基本经营状况良好，创新能力领先同业，在披露、报送流程整改规范后有望为该公司创造更多的贡献。 维

持推荐评级。

2、其余九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报告期内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10.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3,984,285.45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187,500.00

4

应收利息

6,013,091.25

5

应收申购款

1,113,441.16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1,298,317.86

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1 002065

东华软件

758,334,850.56 8.14

筹划重大事项

十二、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业绩数据截至2013年9月30日。

1、 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07

年

6

月

18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

28.00% 1.52% 24.24% 1.72% 3.76% -0.20%

2008

年

-52.66% 2.24% -55.74% 2.44% 3.08% -0.20%

2009

年

65.02% 1.86% 72.85% 1.65% -7.83% 0.21%

2010

年

-13.80% 1.49% -9.36% 1.27% -4.44% 0.22%

2011

年

-21.81% 1.06% -19.41% 1.04% -2.40% 0.02%

2012

年

0.89% 1.05% 6.87% 1.02% -5.98% 0.03%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11.03% 1.34% -9.79% 1.20% 20.82% 0.14%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29.85% 1.35% -3.27% 1.18% 33.12% 0.17%

2007

年

6

月

18

日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11.70% 1.58% -28.22% 1.55% 16.52% 0.03%

2、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比较

注：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股票投资70%-95%，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5%-30%，权证投资0%-3%。本基金

自2007年6月18日合同生效日起至2007年12月17日为建仓期。 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投资组合比例均达到上述要求。

十三、基金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5%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前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2.5‰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次月前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3－7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

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

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2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一）基金认购费用

（1）本基金认购费率按照有效认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 费率表如下：

认购金额（

M

） 认购费率

M＜50

万

2.0%

50

万

≤M＜500

万

1.0%

500

万

≤M＜1000

万

0.5%

M≥1000

万 按笔收取

,1000

元

/

笔

（2）计算公式

本基金认购采用金额认购的方式。 基金的认购金额包括认购费用和净认购金额。 计算公式为：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认购金额-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利息）/基金份额面值。

基金认购份额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二）基金申购费用

（1）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不高于1.5%，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适用以下前端收费费率标准：

申购金额（

M

） 申购费率

M＜100

万

1.5%

100

万

≤M＜500

万

1.2%

500

万

≤M＜1000

万

0.6%

M≥1000

万 按笔收取，

1000

元

/

笔

（2）计算公式

本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申购份额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三）基金赎回费用

（1）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扣除用于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 本

基金赎回费的25%归入基金财产所有。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不高于0.5%，随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持有期 赎回费率

1

年以内

0.5%

1

年以上（含）

－2

年

0.25%

2

年以上（含）

0

注：就赎回费而言，1年指365天，2年指730天。

（2）计算公式

本基金采用“份额赎回”方式，赎回价格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计算公式：

赎回总额 =�赎回份额 ×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基金赎回金额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四）基金转换费用

（1）本基金的转换费用包括了基金转出时收取的赎回费和基金转入时收入的申购补差费，其中赎回费的收取标准遵循本招募说

明书的约定，申购补差费的收取标准为：申购补差费=� MAX【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

的申购费用，0】。

（2）计算公式

①基金转出时赎回费的计算：

由股票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货币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待结转收益（全额转出时）

赎回费用＝转出总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转出总额－赎回费用

②基金转入时申购补差费的计算：

净转入金额＝转出净额－申购补差费

其中，申购补差费=� MAX【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0】

转入份额＝净转入金额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1、在“第三部分、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主要人员情况和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的相关信息；

2、在“第四部分、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托管人相关情况信息；

3、在“第五部分、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4、在“第六部分、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其他注册登记业务” 部分，更新了基金申购及转换限额以及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相关的

信息；

5、在“第七部分、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至2013年9月30日，更新了“投资管理程序” 中涉及的相

关部门的名称；

6、更新了“第九部分、基金的业绩”部分，数据截至2013年9月30日；

7、在“第二十部分、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的相关信息；

8、在“第二十一部分、其它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了近期发布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目录，目录更新至2013年12月18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上接 B53版）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集中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集中申购或赎回申请日（

Ｔ

日），在正常情况且未发生本基金合同第五部分第二条所述情况的前提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

Ｔ＋２

日内对该

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Ｔ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可在

Ｔ＋３

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

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集中申购不成功，则集中申购款项退还给投资人。若基金份额

持有人未赎回，且未发生本基金合同第五部分第二条所述情况，其将继续持有本基金份额，份额对应资产将

转入下一运作期。

……

七、集中申购与赎回的登记

１

、投资者

Ｔ

日集中申购基金成功后，正常情况且未发生本基金合同第五部分第二条所述情况的前提

下，基金登记机构在下一个运作期首日为投资者增加权益并办理登记手续，投资者有权在最近一个赎回开

放日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２

、投资者

Ｔ

日赎回基金成功后，正常情况下，基金登记机构在

Ｔ＋２

日为投资者扣除权益并办理相应的

登记手续。

３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但不得影响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并于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公告。

．．．．．．

九、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

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赎回申请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赎回款项。

２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赎回申请或延缓支

付赎回款项。

３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４

、因信用风险等引发的发行人违约或交易对手延期、拒绝支付到期本息。

５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当日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并及时公告。已确认的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应足额支付；如暂时不能足额支付，应将可支付部分

按单个账户申请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分配给赎回申请人，未支付部分可延期支付。 在暂停赎回的情况消除

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进行该运作期赎回业务的办理并予以公告，下一运作期的开始日期相应顺延。 ”

（七）修改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修改前为：

“（一）基金利润的构成

基金利润指基金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其他收入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基金已实

现收益指基金利润减去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后的余额。

（二）收益分配原则

本基金收益分配应遵循下列原则：

１

、本基金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２

、本基金根据每日基金收益情况，以基金净收益为基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日计算当日收益并分配，

并在运作期期末集中支付。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收益分配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第

３

位按

去尾原则处理，因去尾形成的余额进行再次分配；

３

、本基金根据每日收益情况，将当日收益全部分配，若当日净收益大于零时，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记正收

益；若当日净收益小于零时，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记负收益；若当日净收益等于零时，当日基金份额持有人不

记收益；

４

、本基金每日进行收益计算并分配，每个运作期期末采用红利再投资（即红利转基金份额）方式支付累

计收益。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运作期期末累计收益支付时，累计收益为正值，则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增加相应

的基金份额，其累计收益为负值，则缩减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赎回基金份额获

得当期运作期的收益；

５

、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收益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

日起，不享有基金的收益分配权益；

６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红利再投资，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７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酌情调整以上基金收

益分配原则，此项调整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于变更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

站公告。

（四）收益分配方案

本基金按日计算并分配收益，基金管理人不另行公告基金收益分配方案。

（五）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公告与实施

１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由基金托管人核实后确定。

２

、本基金每工作日进行收益分配并公告前一个工作日的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若遇法

定节假日，应于节假日结束后第二个自然日，披露节假日期间的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节假日最后一日的七

日年化收益率，以及节假日后首个工作日的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

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３

、本基金每个运作期期末例行收益结转（如遇节假日顺延），不再另行公告。

４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修改后为：

“一、基金利润的构成

基金利润指基金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其他收入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基金已实

现收益指基金利润减去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后的余额。

二、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指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基金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数。

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１

、本基金各类别基金份额对应的可分配收益将有所不同，本基金同类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２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红利再投资，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３

、本基金根据每个运作期的基金收益情况，在每个运作期末将当期收益全部分配；

４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红利再投资，将投资者的当期收益按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

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５

、投资者在每个运作期末收益支付时，若期末收益为正值，则为投资者增加相应的基金份额；若其期末

收益为负值，则缩减投资者相应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赎回基金份额获得当期运作期的收益；

６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且不影响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下，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一致后，基金管理人可酌情调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７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收益分配方案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订，由基金托管人复核。本基金按运作期计算并分配收益，基金管理

人不另行公告基金收益分配方案。

五、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公告与实施

本基金在每个运作期的最后

１

个工作日日终进行当期收益分配。 ”

（八）修改基金的费率及费率结构

１

、管理费率

修改前为：“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０．２６％

”

修改后为：“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８％

年费率计提。 ”

２

、销售服务费

修改前为：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

费的年费率为

０．３０％

，对于由

Ｂ

类降级为

Ａ

类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自其降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适用

Ａ

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

Ｂ

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的年费率为

０．０１％

，对于由

Ａ

类升级为

Ｂ

类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自其升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适用

Ｂ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销售服务费年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划出，经注册登记机构分别支付给各个基金销售机构。 若

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招募说明书中约定“

Ａ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账户最低余额为

３０

份，

Ｂ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账户最低余额为

５００

万份”

修改后为：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

费的年费率为

０．２７％

，对于由

Ｂ

类降级为

Ａ

类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自其降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适用

Ａ

类

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

Ｂ

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的年费率为

０．０１％

，对于由

Ａ

类升级为

Ｂ

类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自其升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适用

Ｂ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率。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销售服务费年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

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划出，经登记机构分别支付给各个

基金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招募说明书中约定“

Ａ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账户最低余额为

３０

份，

Ｂ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账户最低余额为

５０００

万份”

（九）修改估值方法

修改前为：

“（一）估值目的

基金资产的估值目的是客观、准确地反映基金相关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并为基金份额净值保持在人

民币

１．００

元提供计价依据。

（二）估值日

本基金的估值日为相关的证券交易场所的正常交易日，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外披露基金净值

的非交易日。

（三）估值对象

基金依法拥有的银行存款、债券及其他基金资产和负债。

（四）估值方法

１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照票面利率或协议利率并考虑其买

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剩余存续期内平均摊销，每日计提损益。本基金不采用市场利率和上市交易的债券和

票据的市价计算基金资产净值。 在有关法律法规允许交易所短期债券可以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前，本基

金暂不投资于交易所短期债券。

２

、为了避免采用“摊余成本法”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与按市场利率和交易市价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发

生重大偏离，从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产生稀释和不公平的结果，基金管理人于每一估值日，采用估值

技术，对基金持有的估值对象进行重新评估，即“影子定价”。 当“摊余成本法”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与“影子

定价” 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偏离达到或超过的

０．２５％

时， 基金管理人应根据风险控制的需要调整组合，其

中，对于偏离程度达到或超过

０．５％

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参考成交价、市场利率

等信息对投资组合进行价值重估，使基金资产净值更能公允地反映基金资产的公允价值。

３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

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４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强制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如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估值违反基金合同订明的估值方法、程序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或者未能充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应立即通知对方，共同查明原因，双方协商解决。以约定的方法、

程序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估值，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五）估值程序

１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是按照相关法规计算的每万份基金的日净收益，精确到

０．０００１

，小数点后第

５

位

四舍五入。 计算方法如下：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

当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净收益

／

当日该类基金份额总额

×１０

，

０００

其中，当日该类基金份额总额包括截至上一工作日（包括节假日）未结转份额。

七日年化收益率是以最近七个自然日（含节假日）的每万份基金净收益按每日复利折算出的年化资产

收益率，精确到

０．００１％

，百分号内小数点后第

４

位四舍五入。 计算方法如下：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２

、基金日常估值由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依据本基金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估值方法、时间、程序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和核对，以双方认可的方式进行估值结果的发送和确认，由基金

管理人予以公布。 月末、年中和年末估值复核与基金会计账目的核对同时进行。 ”

修改后为：

“本基金通过每日计算基金收益的方式，使基金份额净值保持在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该基金份额净值是计

算基金集中申购与赎回价格的基础。

一、估值日

本基金的估值日为本基金相关的证券交易场所的交易日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外披露基金净

值的非交易日。

二、估值对象

基金所拥有的股票、权证、债券和银行存款本息、应收款项、其它投资等资产及负债。

三、估值方法

１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协议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

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存续期内按照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每日计提损益。本基金不采用市场利率和上市

交易的债券和票据的市价计算基金资产净值。

２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

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３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强制规定的，从其规定。 国家有最新规定的，按国家最新规定进行估

值。

如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估值违反基金合同订明的估值方法、程序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或者未能充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应立即通知对方，共同查明原因，双方协商解决。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和基金会计核算的义务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本基金的基金会计

责任方由基金管理人担任，因此，就与本基金有关的会计问题，如经相关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充分讨论后，仍

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按照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结果对外予以公布。

四、估值程序

１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是按照相关法规计算的每万份基金份额的净收益，精确到小数点后

４

位，小数点

后第

５

位四舍五入。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每个工作日计算各类别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并按规定公告。

各类基金份额的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

（当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净收益

／

当日该类基金总份额）

×

１００００

上述收益的精度为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

４

位。

２

、基金管理人应每个工作日对基金资产估值。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暂停估

值时除外。基金管理人每个工作日对基金资产估值后，将估值结果发送基金托管人，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

后，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 ”

（十）修改基金的信息披露部分内容

修改前为：

“

５

、基金资产净值、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公告

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

产净值、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申

购赎回代理机构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

收益率。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

收益率登载在指定报刊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 ”

修改后为：

“

２

、基金资产净值和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公告

（

１

）在每个运作期开始后的

５

个工作日之后，基金管理人应当于本运作期内每个工作日，通过网站、基

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前

１

个工作日各类基金份额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若遇法定节假日，于

节假日结束后第

２

个自然日，公告节假日期间的各类基金份额每万份基金净收益，以及节假日后首个工作

日的各类基金份额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

２

）基金管理人在半年度和年度最后

１

个市场交易日的次日（若遇法定节假日指定报刊休刊，则顺延至

法定节假日后首个出报日。 下同）公布该交易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各类基金份额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

３

）暂停公告各类基金份额每万份基金净收益的情形：

１

）基金投资所涉及的货币市场工具主要交易场所遇法定节假日或因其他原因暂停营业时；

２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无法准确评估基金财产价值时；

３

）占基金相当比例的投资品种的估值出现重大转变，而基金管理人为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已

决定延迟估值；

４

）中国证监会和基金合同认定的其他情形。 ”

（十一）授权基金管理人修订基金合同

１

、由于鹏华理财

２１

天债券基金拟变更基金的名称、运作方式、申购与赎回、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

策略、估值、费用、收益分配方式、基金的信息披露等，基金管理人需根据持有人大会决议以及转型后的基金

特点修订《基金合同》相关内容。

２

、考虑到自鹏华理财

２１

天债券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陆续修订，基金管理人需要依据最新法律法规修订《基金合同》相关内容。

３

、考虑到鹏华理财

２１

天债券基金转型后，基金的运作方式、申购与赎回、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

略、估值、费用、收益分配方式、基金的信息披露等均发生变化，基金管理人拟将基金名称变更为“鹏华月月

发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将《鹏华理财

２１

天债券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变更为《鹏华

月月发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４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议案及具体转型方案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并依法生效后，将作为

鹏华理财

２１

天债券基金转型的合法依据之一， 基金管理人需要根据该议案及具体转型方案内容修订和增

加基金合同的其他相关内容。

（十）鹏华月月发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

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由《鹏华理财

２１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

而成的《鹏华月月发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原《鹏华理财

２１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同日起失效。

综上所述，拟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基金管理人针对上述事项修订基金合同内容，基金管理人完

成基金合同内容修订并经基金托管人审核同意后，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基金管理人就方案相关事项的说明

（一）鹏华理财

２１

天债券基金基本情况

鹏华理财

２１

天债券基金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鹏华理财

２１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４３９

号文）核准，进行募集。 《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正式生效，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在力保本金安全的基础上，以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和保持高度流动性为前提，追求获得高于业绩

比较基准的稳定收益。 秉承有效的流动性管理有助于提升基金收益稳定性的投资理念，采用积极管理型的

投资策略，将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控制在

１４１

天以内，在控制利率风险、尽量降低基金净值波动风险并

满足流动性的前提下，提高基金收益。

（二）鹏华理财

２１

天债券基金转型的必要性

鹏华理财

２１

天债券基金规模长期徘徊于清盘底线，风险收益特征已经不能充分切合当前投资者需求。

若任其清算，基金份额持有人则不仅要承担资产卖出变现的冲击成本，还要承担各项清算成本；若将其并入

鹏华货币市场基金，则须将基金份额合并，在基金合并的具体操作程序上也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可能带来诸

多风险，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若不进行转型使其风格特色更加鲜明，风险收益特征更能切合投资者需

求，其过小的资产规模将持续导致短期资产规模变动极大的影响投资组合表现。 因此，本基金转型将更加

有利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三）鹏华理财

２１

天债券基金转型的可行性

１

、法律可行性

根据鹏华理财

２１

天债券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可以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方式，变更基金投

资目标、投资范围或投资策略以及对基金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按照《基金合同》的

要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特别决议，经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效。

因此，本基金《基金合同》的修改目前不存在法律方面的障碍。

２

、技术运作可行性

本次转型不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注册登记机构的变更，技术上可以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顺利召开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顺利执行。

为实现基金转型的平稳过渡，本基金管理人已就基金变更有关的会计处理、注册登记、系统准备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研究，已经做好了基金转型运作的相关准备。

（四） 授权基金管理人修订基金合同的可行性

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以及法律法规的规定修订《基金合同》。 修订后的《基

金合同》需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签字盖章，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四、本基金转型的主要风险及预备措施

（一）预防转型方案被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否决的风险

为防范转型方案被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否决的风险，基金管理人将提前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征询意见。

如有必要，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意见，在履行相关程序后对转型方案进行适当修订，并重新公

告。 基金管理人可在必要情况下，推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时间。

如转型方案未获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批准，则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提交新的转型方案议案。

（二）预防基金转型后基金运作过程中的相关运作风险

基金管理人将提前做好充分的内部沟通及外部沟通，避免基金转型后基金运作过程中出现相关操作风

险、管理风险等运作风险。

五、反馈及联系方式

投资者若对本方案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及时反馈给本基金管理人。

联系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联系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１１２６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